
 

 

 

立法會 

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主席 

廖長江議員 

 

 

廖主席： 

 

要求討論湯顯明不被起訴事宜 

 

前廉政專員湯顯明先生於 2013 年 4 月被審計署揭發，在任期間涉

嫌以分單報銷費用，其後再被傳媒披露花費大量公帑酬酢送禮，事後被

廉政公署展開刑事調查。律政司在研究廉署調查報告後表示因沒有足夠

證據，所以決定不起訴湯先生，事件引起社會廣泛討論。 

 

有見及此，本人特此致函閣下，促請 貴委員會將上述事項列入議

程，並邀請律政司司長出席委員會會議，解釋不起訴的原因，並公開英

國御用大律師 Mr Jonathan Caplan QC 的法律意見，以解公眾疑慮。 

 

 

立法會議員 劉慧卿 

 

 

 

2016 年 1 月 29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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